组织培训经费报销注意事项及流程
培训费是指由我校组织召开有校外人员参加的培训而发生的相关费用，文伯依据绍市财行[2014]65号《绍兴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
1、 费用报销时必须年初有预算安排，培训费报销需提前一个月申报用款计划；
2、 承办培训纳入政府采购定点管理的范围，以政府采购预算为基础，选择承办培训的定点饭店。为节约经费，虽未纳入定点范围但收费低于定点饭店价格的单位内部培训中心(招待所)，由承办单位提出申请，经市财政局确认可作为本单位的培训场所（定点饭店名单见计财处网站）；

3、 培训费报销通过财政直接支付。

4、 培训费报销具体流程：

1) 向计财处计划管理科申请培训费报销用款计划；

2) 通过政府采购程序，组织培训；
3) 在定点饭店召开会议（定点饭店名单见计财处网站）；

4) 组织培训后，取得正式发票并填写培训费政府采购验收结算书；

5) 填写市级机关财务结算中心培训费预算结算单、培训费报销单（计财处领取）

6) 凭培训通知、实际参训人员签到表、正式发票、政府采购验收结算书、培训费预算结算单、培训费报销单到计财处相应窗口报销；
7) 计财处审核通过后将材料送市财政结算中心申请直接支付；

8) 财政结算中心审核通过后付款。

